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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無明約制的身心
巴利語Avijjapaccaya sankhara的意思

是：無明制約了業的形成。換句話說，

無明制約了五蘊所成的身與心。這話是

說，當我們不明瞭真相而從無明的立場

運作時，一切我們所經驗到的，或是作

的、說的、感覺的，都受到無明的制

約，無一例外。

「我見」具有這般性質的盲點。當

我們將業行視為「我」而不是「無

我」，每件發生的事、所體驗到的事，

都與有個「人」、「色身」的感覺有

關，「我」成為一種認知，這就叫無明

緣行。

如果你能洞悉所有的因緣都歸於無

常，所有的法都歸於「無我」，那麼覺

知或明，真理或正法就會現前，而不是

覺知法的本來
面目
當不明瞭真相，而從無明的立場運作時，一切我們所經驗到的，都受無明的制約。

我們將業行視作我而不是無我，每個經驗都與我有關，這就叫無明緣行。

覺知正法是覺知法的本來面目，事物如其本然地被認知，被看成「法」而非「我」。

「我」的形成
阿姜蘇美多著 釋自霽譯

無明與業習。覺知正法就是覺知法的本

來面目，其餘的就會自然跟上，事事物

物都如其本然地被認知，沒有絲毫扭

曲：意識、五蘊和感官世界都被看成

「法」而非「我」。

「苦」從何來？
你生命中的苦究竟是什麼？為何你

會受苦？如果你探究的話，你一定會追

溯到無明緣行這個環節。有種苦是自然

生成的，譬如：饑餓、老化、生病，不

過這些苦都堪受得了。沒有什麼我們承

受不了的苦，生病、衰老與死亡一直是

我們能夠忍受的，它並非真正的苦。真

正的苦是由「我見」及認真徹底地執取

它而生的貪愛、瞋恚、與愚癡。這些我

們創造出來的，包括對於不正見、偏

【離「我」遠一點】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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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的。如果我們沒有智慧，我們會試著

做一些好事，蠻以為自己可以告訴他人

什麼對他們是好的。但最後，我們卻傷

害他人，並且惹出一堆問題。

＞觀察「我」「我所」如何產生

在這一刻，事物的本來面目是什

麼？你的身體正在坐著，不是嗎？你能

感覺到事物—愉悅的、痛苦的、熱

的、冷的或任何感覺，這就是事物的真

見、成見的種種執著，及所有我們應當

負責的憎惡，都可以追溯到無明緣行這

一環節。

只要仍然堅持處於無明的狀態，黏

著於「我見」，我們就不可能期待事情

會有太大的改善。或許藉由作個好人，

我們可以稍微改善情況。可是只要對

「我見」的執取還存在，無明煩惱就必

然存在，連我們做的善事也都源自於無

明，這樣的善是無法引導任何人出離苦

（繪圖／夏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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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見」，我對你的看法。

因為在心中製造很多他人的我相，

我吃了不少苦，並非真的有人虐待我，

而是過去我對自己或別人製造了一堆圖

案—畏懼他人的看法、妒嫉、羨慕、

貪婪、佔有。對他人，我也曾有偏見和

觀點，我認為他們真正的德性是什麼；

以及我對他們真實意圖的

懷疑。對自己、

對他人、對

實面貌。裡面沒有「我」，我們也

不去創造一個我。若把注意力放到

事物的本來面目上，我們就能看到當

「我」及「我的」產生時，我們接下來

的動作是些什麼—我想到什麼，我感

覺到什麼、我想要什麼、我不想要什

麼、我喜歡什麼、我不喜歡什麼，或者

我們能覺察自己如何在自

己的心中創造出

對他人的觀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繪圖／夏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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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世間方便

然而在阿瑪拉瓦地佛法中心

（Amaravati，作者目前在英國的道場），我們花時

間制訂出對比丘、比丘尼、在家居士應

有的態度，因為我們對長幼秩序有著強

烈的看法。你真的會把長老比丘尼變成

一個大怪物，對吧？如果身為資深者，

我們就會執取：「我比你資深，你只是

個新學比丘，去做那個，我是上司。」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自己塑造成長老比

丘，但是我們來此，不是要依無明造

業。我們所有的約定俗成，僅僅是方便

父母以及對自己最親的人，我們

都勾畫出一些圖案，於是苦就從這

些創造出的圖案中產生出來。

苦是什麼？老實地問你自己。什麼

是你生命中的苦？昨天當我走到田野，

冷風吹過來，那是苦嗎？我可以讓它變

成苦—「我討厭冷風，我不喜歡它。」

但實際上，根本沒問題。我的意思是那

是自己完全可以承受的。如果就在心中

不將它變成任何東西，它只是冷風—

如此而已。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一個路人極為口渴，很想喝水，於是停在路邊向人要水喝。供水的人說：「若

你喜歡，就可以喝。這水的色、香、味俱佳，但我必須先告訴你，喝了後會生

病，嚴重時甚至會致命或奄奄一息。」但口渴的人聽不進去，他就和手術後七天

未喝水的人般口渴，迫切需要水！渴愛欲求的人就是如此。佛陀教導我們，它們

是有毒的，色、聲、香、味、觸、法都是毒，是危險的陷阱。⋯⋯

身陷欲樂中的人就像這樣，他暢飲色、聲、香、味、觸、法—它們是如此美

妙！因而無法自拔地不停暢飲，直到死亡都被牢牢地困住。

節錄自阿姜查《阿姜查的禪修世界．戒》，頁192，橡樹林出版社。

美 麗 的 陷 阱
森 林

法 音
阿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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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餓了」或「我是蘇美多比丘」

的意思一樣—並非指一個人。

「我」因無明而來
當無明出現時，它便左右了業行，

業行又左右了識，識左右了色與心法，

色與心法又左右了感官的基礎（六

入），六入又左右了觸，觸又左右了

受。當無明是主要的因緣時，其餘的全

部都受了它的影響。在欲界，身心和

「我」、「我所」拉上了關係，這便是我

的方法。所以有了簡化表、道德

規約、團體規章，這是為了讓生活

單純，不要太複雜。同時也允許我們表

達與他人的關係，而有所謂的前輩、同

輩、與晚輩的出現。

佛陀說：「一切眾生平等，這個見

是個妄想。」「我比別人優越，是個妄

想。」「我不如人，是個妄想。」「我是」

也是個妄想—如果它建立在無明的基

礎之上的話。但如果智慧現前，「我是」

就只是世間層面的真實。正如同我們說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就如住在一間房子裡，房子和住戶雖然有關，不過卻是分開的。若房子有任何

危險，我們會難過，並覺得必須保護它；但若房子著火，我們得跑出來。因此，

若苦受生起，我們就得離開它，當知道它已完全著火時，就得趕快跑。房子是一

回事，住戶是另一回事，它們是分開的兩件事。

我們說要如此分開心與受，但事實上，它們本來就是分開的。

我們的了解，只是如實覺知這自然的分離。

節錄自阿姜查《阿姜查的禪修世界．慧》，頁66-67，

橡樹林出版社。

著 火 的 房 子
森 林

法 音
阿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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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沒有什麼不對，但是若以

無明來左右「行」的話，它只會帶

來痛苦。只要無明與我見仍然存在，這

個「好人」一定得受苦。

＞貪愛生起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入，六入緣觸、受，受緣愛，受

與愛連接上了。你會發現一旦陷入「我

見」或「自我」的執著，接著而來的會

是愛、取，與有的運作。當無明現前

時，你就不由自己地陷在這個模式中走

不出來。因為無明影響每一件事—意

識、感官、感官的對象以及感受。於是

貪愛便生起了—「我要某個東西」、

「我要快樂」、「我要變成什麼」、「我

要除掉什麼」—這個「我要」。

「有愛」「無有愛」
在禪修時觀察貪愛，真正地去看清

楚貪愛究竟是什麼。從我自己的觀照來

看，我覺察到貪愛便是那股投注於某個

事物上的能量，一股朝向某物的力量。

不論它是焦燥不安，散亂或追逐某個特

定的目標。在欲愛中有強烈的欲望：除

掉我們不喜歡的，愈快愈好。希望立即

獲得我們想要的，立即除去我們不想要

見。婆羅門教中，印度人主張

「自我」或「梵我」，獨一的我。相

對的，當佛陀提到「我」的時候，它指

的是在五蘊之上產生的執著，執著色、

受、想、行、與識。對五蘊的執著（即

無明）左右了業的造作，這些反而創造

出了一個「我」的感覺。

「我見」的概念在一個人六到七歲

時開始變強。你到學校去，開始競爭，

開始比較，因此這強烈的自我感開始在

你心中被控制。我記得我生命的前五六

年，真是美妙極了。六歲或七歲之後，

就急速地變壞。在這之前，沒有什麼我

的感覺。

＞受苦的「好人」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那真是一個

挺不錯的國家—「我」的觀念相當被

強調。在這個國家當中沒有太高的智

慧，個人主義可說是它的主要基調。

「我是一個個體，我有我的權利，我可

以隨心所欲，你不可以命令我，你以為

你是誰？我跟你一樣行，別管我！」高

唱平等的美國人有極強的個人主義追

求，想要成為一個具有魅人的個性、真

正有個性、一個「好人」，這都是美國

在個人層面上所重視的。做個好人本身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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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修正過來。我必須藉由去除

這些身內糟糕、錯誤的東西，我成

為另一種人。」這全都是「我是什麼」

和「我、我所」。

看清愛欲是「法」而非「我」
欲愛相當明顯—那是對愉悅的感

官經驗的追求，我們應去認識與了解這

些欲望的形式相貌。學佛的陷阱是讓我

們以為佛陀教導我們要去除愛欲，有些

人就是這樣地解讀佛法。但那是錯誤

的！佛陀教導我們如何去觀察與理解愛

欲，這樣我們就不會再執取它，並非教

我們剷除貪愛。而是真正地去了解它，

不再被它迷惑困擾。想把貪愛去除掉的

心仍是個欲求，那並不是正面觀察愛

欲。持有那種欲望，你只不過抓著認為

自己不應該有愛欲，應該去之為快的

想。如果了解十二因緣，我們看待愛欲

便會是一個法，而不是我—你正觀察

著愛欲的生起與滅去，那就是法，對不

對？經過了 25年仔細地觀察、密切地

覺照，我還沒有發現那一種貪愛，它一

旦生起以後，便不斷地持續地生長。如

果你們任何人找到了那樣的東西，請務

必告訴我。

的。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們不再

重視耐心，我們講求效率。每個東

西都要弄得漂亮整齊，如果某些東西出

現搞出一團混亂，我們必須馬上將它清

理掉。因為我們不要障礙、阻撓或任何

令人不歡喜的東西，要趕快清除它，我

們非常地不耐煩。對任何東西，我們可

以變得非常沮喪與氣惱，只為了這個要

除掉什麼的欲求—這個「無有愛」。

渴望要變成什麼（即野心）的「有

愛」，在宗教修行生活中常是一種動力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覺悟的人，因此

我們要仔細研究與檢核「有愛」與「無

有愛」。

你可以反觀他們，傾聽這些欲望：

「我想要開悟。」「我想得定；我想利用

這次禪修的因緣盡我所能，以能從中得

到一些成就或證悟。」或者我們也想要

把某些東西除掉：「我想要在禪修中去

除我所有的貪欲和瞋恚。我希望去除妒

嫉，那麼我就永遠不再感到妒嫉了。在

這次禪修中，我要處理妒嫉這個煩惱，

我要處理多疑或恐懼的煩惱—在禪修

結束前，如果我能去除我的恐懼，那麼

我就沒有任何恐懼了，因為每當它生起

時，我便立刻將它斬除。」這就是「無

有愛」。「我某個地方有問題，我必須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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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我們觀察的是欲望本身：

從粗顯的想要與貪欲，到正義凜然

的熱情—想要剷除殲滅這些墮落者。

覺照這些東西猶如它就存在於你的

內心。在自身，我觀察到自己內心有兩

種傾向：我可能被感官的快樂吸引；也

可能很嚴厲地、義正辭嚴地批判他人或

自己。當你為他人謀取福祉時，「有愛」

也可能非常感人。那不只是我想要成就

某事，好讓我自己有所交待；同時也有

一種有愛的渴求，你感到自己想要利益

每個人。這仍然有一個「我」的存在。

＞「利他」？「正義」？

欲愛非常粗重與明顯。例如我

想要吃東西，或有性欲衝動。但是「無

有愛」就非常微妙，它可能看來很正

當，很重要，人們會被它的正當性所迷

惑。想要去除罪惡似乎非常正面，我們

可以奉獻我們的生命致力於掃除世間的

罪惡而變成一個掃黑狂，這也就是你們

所見到現代社會的問題。這個社會墮落

的一方走向不正常的性關係與吸食毒

品，於是教條主義者十分正義地指責腐

敗、放蕩的生活，以及不道德的行為等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假設你去市場買椰子，當帶著它們回來時，有人問你為何要買它們。「我買回

來吃啊！」你說。「難道你要連殼一起吃嗎？不，我不相信！若你不打算吃殼，

那麼你為何連它們也一起買回來？」你會如何回答？

我們帶著欲望修行。若無欲望就不會修行，帶著欲望修行

是渴愛。如此思惟將能帶來智慧，你知道嗎？例如椰子，你

當然不打算吃殼，那麼為何要帶回它們？因為拋棄它們的時刻還未

到呀！它們具有包裹椰子的作用。若吃完椰子後再扔掉殼，就沒有問題了。

節錄自阿姜查《阿姜查的禪修世界．定》，頁195，橡樹林出版社。

椰 子 殼
森 林

法 音
阿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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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或證得什麼。萬物還是它

本來的樣子。從言行舉止去修善去

惡，那就是行善。人除了作善修德之外

還能做什麼呢？人性之美不就是如此

嗎？身而為人之所以美好與喜悅，就在

於我們有為善的能力！所謂做人，就是

行善修德；以及克制自己，不做出對自

他有害的事。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人生

還有什麼更值得的事呢！

「我想要開悟，然後我就能真正地

幫助每一個人，想成為一個奉獻自

己、毫無私心地造福眾生的人。」非常

的利他，對吧？它是多麼美好而令人振

奮！可是它可能依然是「無有愛」，如

果這些行為源自於無明緣行的話。

＞見法的人性之美

當我們以「明」認識清楚以及見到

法時，那麼就根本沒有什麼人要成為和

離我

遠一點

專輯

（繪圖／夏末生 ）


